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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８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

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肖松良、赵斌、闫柱威、成海涛、董莉、张敏、程鹏飞、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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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用方形和矩形热轧无缝钢管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结构用方形和矩形热轧无缝钢管的订货内容、尺寸、外形和重量、技术要求、检验和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结构用方形和矩形热轧无缝钢管。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２２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ＧＢ／Ｔ２２３．５　钢铁　酸溶硅和全硅含量的测定　还原型硅钼酸盐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９　钢铁及合金　铝含量的测定　铬天青Ｓ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１２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酸钠分离二苯碳酰二肼光度法测定铬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４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钽试剂萃取光度法测定钒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７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二安替比林甲烷光度法测定钛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９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新亚铜灵三氯甲烷萃取光度法测定铜量

ＧＢ／Ｔ２２３．２３　钢铁及合金　镍含量的测定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２６　钢铁及合金　钼含量的测定　硫氰酸盐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３７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蒸馏分离靛酚蓝光度法测定氮量

ＧＢ／Ｔ２２３．４０　钢铁及合金　铌含量的测定　氯磺酚Ｓ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６２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乙酸丁酯萃取光度法测定磷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３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高碘酸钠（钾）光度法测定锰量

ＧＢ／Ｔ２２３．７２　钢铁及合金　硫含量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Ｔ２２３．８１　钢铁及合金　总铝和总硼含量的测定　微波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ＧＢ／Ｔ２２３．８６　钢铁及合金　总碳含量的测定　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

ＧＢ／Ｔ２２６　钢的低倍组织及缺陷酸蚀检验法

ＧＢ／Ｔ２２８．１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１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２９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ＧＢ／Ｔ６９９　优质碳素结构钢

ＧＢ／Ｔ７００　碳素结构钢

ＧＢ／Ｔ１９７９　结构钢低倍组织缺陷评级图

ＧＢ／Ｔ２１０２　钢管的验收、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ＧＢ／Ｔ２９７５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ＧＢ／Ｔ３０７７　合金结构钢

ＧＢ／Ｔ４３３６　碳素钢和中低合金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法（常规法）

ＧＢ／Ｔ１０５６１—２００５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含量的测定　标准评级图显微检验法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　钢和铁　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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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２０１２３　钢铁　总碳硫含量的测定　高频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常规方法）

ＧＢ／Ｔ２０１２４　钢铁　氮含量的测定　惰性气体熔融热导法（常规方法）

ＧＢ／Ｔ２０１２５　低合金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ＹＢ／Ｔ４１４９　连铸圆管坯

ＹＢ／Ｔ５２２１　合金结构钢热轧和锻制圆管坯

ＹＢ／Ｔ５２２２　优质碳素结构钢热轧和锻制圆管坯

３　订货内容

按本标准订购钢管的合同或订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标准编号；

ｂ） 产品名称；

ｃ） 钢的牌号及质量等级（若适用）；

ｄ） 订购的数量（总重量或总长度）；

ｅ） 尺寸规格（边长×边长×壁厚，单位为毫米）；

ｆ） 交货状态；

ｇ） 特殊要求。

４　尺寸、外形和重量

４．１　尺寸和外形

方形钢管和矩形钢管的外形应分别符合图１和图２的规定。方形钢管的公称尺寸范围为：边长

４０ｍｍ×４０ｍｍ～５００ｍｍ×５００ｍｍ，壁厚３．０ｍｍ～６０ｍｍ；矩形钢管的尺寸范围为：边长５０ｍｍ×

３０ｍｍ～６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壁厚３．０ｍｍ～６０ｍｍ。

　　说明：

犡、犢 ———分别为犡 轴和犢 轴；

犃 ———边长；

犛 ———壁厚；

犚 ———外圆角半径。

　　说明：

犡、犢 ———分别为犡 轴和犢 轴；

犃、犅———分别为长边边长和短边边长；

犛 ———壁厚；

犚 ———外圆角半径。

图１　方形钢管 图２　矩形钢管

４．２　尺寸允许偏差

４．２．１　钢管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的规定。当需方未在合同中注明钢管尺寸允许偏差级别时，钢

管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普通级尺寸精度的规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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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供应表１规定以外尺寸允许偏差的钢管。

表１　钢管的尺寸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尺寸
允许偏差

普通级 高级

边长犃、犅 所有 ±１％犃、±１％犅 ±０．７５％犃、±０．７５％犅

壁厚犛
３．０～２０ ±１２．５％犛 ±１０％犛

＞２０ ±１０％犛，且不超过±５ ±８％犛，且不超过±４

４．３　边凹凸度

方形钢管的边凹凸度应不大于１％犃；矩形钢管长边和短边的边凹凸度应分别不大于１％犃 和

１％犅。

４．４　外圆角半径

钢管端面的外圆角半径（犚）应不大于公称壁厚（犛）的３倍。

４．５　弯曲度

钢管的每米弯曲度应不大于３．０ｍｍ；全长弯曲度应不大于全长的０．２％。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

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供应更高弯曲度要求的钢管。

４．６　扭转值

钢管不允许有明显扭转。钢管全长的扭转值应不大于（２＋０．５×犔／１０００）ｍｍ。

注：犔为钢管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４．７　边垂直度

钢管相邻两边垂直度应为９０°±１°。

４．８　长度

４．８．１　通常长度

钢管的通常长度为２０００ｍｍ～１２０００ｍｍ。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

供应规定以外长度的钢管。

４．８．２　定尺长度和倍尺长度

４．８．２．１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可按定尺长度或倍尺长度交货。

４．８．２．２　定尺长度和倍尺总长度应在通常长度范围内。定尺长度允许偏差为
＋１５
　０

ｍｍ；倍尺总长度允

许偏差为＋２０
　０

ｍｍ，每个倍尺长度应留５ｍｍ～１０ｍｍ的切口余量。

４．９　端头外形

钢管两端端面应与钢管轴线垂直，切口毛刺应予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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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　重量

４．１０．１　交货重量

钢管按实际重量交货。合同中注明，亦可按理论重量交货（钢的密度取７．８５ｋｇ／ｄｍ
３）。

４．１０．２　重量允许偏差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交货钢管实际重量与理论重量的偏差应符合如

下规定：

ａ）　单根钢管：±１０％；

ｂ） 每批最小为１０ｔ的钢管：±７．５％。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

５．１．１　优质碳素结构钢的牌号为１０、２０、３５和４５，其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ＧＢ／Ｔ６９９的规定。

５．１．２　碳素结构钢的牌号为Ｑ１９５、Ｑ２１５和Ｑ２３５，其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ＧＢ／Ｔ７００的规定。

５．１．３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的牌号及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低合金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

牌号

质

量

等

级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ａ，ｂ，ｃ，ｄ／％

Ｃ Ｓｉ Ｍｎ Ｐ Ｓ Ｎｂ Ｖ Ｔｉ Ｃｒ Ｎｉ Ｃｕ Ｎｅ Ｍｏ Ｂ Ａｌｓｆ

不大于 不小于

Ｑ３４５

Ａ

Ｂ

Ｃ

Ｄ

Ｅ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５０ １．７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７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５０ ０．３０ ０．０１２ ０．１０ —

—

０．０１５

Ｑ３９０

Ａ

Ｂ

Ｃ

Ｄ

Ｅ

０．２０ ０．５０ １．７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５０ ０．３０ ０．０１５ ０．１０ —

—

０．０１５

Ｑ４２０

Ａ

Ｂ

Ｃ

Ｄ

Ｅ

０．２０ ０．５０ １．７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８０ ０．３０ ０．０１５ ０．２０ —

—

０．０１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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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牌号

质

量

等

级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ａ，ｂ，ｃ，ｄ／％

Ｃ Ｓｉ Ｍｎ Ｐ Ｓ Ｎｂ Ｖ Ｔｉ Ｃｒ Ｎｉ Ｃｕ Ｎｅ Ｍｏ Ｂ Ａｌｓｆ

不大于 不小于

Ｑ４６０

Ｃ

Ｄ

Ｅ

０．２０ ０．６０ １．８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８０ ０．５５ ０．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

　　
ａ 当需要加入细化晶粒元素时，钢中应至少含有Ａｌ、Ｎｂ、Ｖ、Ｔｉ中的一种。加入的细化晶粒元素应在质量证明书

中注明含量。

ｂ 当细化晶粒元素组合加入时，Ｎｂ＋Ｖ＋Ｔｉ≤０．２２％，Ｍｏ＋Ｃｒ≤０．３０％。

ｃ 各牌号的Ｃｒ、Ｎｉ、Ｃｕ作为残余元素时，Ｃｒ、Ｎｉ含量应各不大于０．３０％，Ｃｕ含量应不大于０．２０％；当需要加入时，

其含量应符合表中规定或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ｄ 各牌号除Ａ级钢以外，热轧（扩）状态交货的钢管，Ｑ３４５、Ｑ３９０、Ｑ４２０和 Ｑ４６０的碳当量（ＣＥＶ）应分别不大于

０．４４％、０．４５％、０．４５％和０．４６％；热处理状态交货的钢管，Ｑ３４５、Ｑ３９０、Ｑ４２０和 Ｑ４６０的碳当量应分别不大于

０．４５％、０．４６％、０．４８％和０．５３％。碳当量计算公式：ＣＥＶ＝Ｃ＋Ｍｎ／６＋（Ｃｒ＋Ｍｏ＋Ｖ）／５＋（Ｎｉ＋Ｃｕ）／１５。

ｅ 如供方能保证氮元素含量符合表中规定，可不进行氮含量分析。如果钢中加入Ａｌ、Ｎｂ、Ｖ、Ｔｉ等具有固氮作用

的合金元素，氮元素含量不作限制，固氮元素含量应在质量证明书中注明。

ｆ 当采用全铝（Ａｌｔ）含量表示时，Ａｌｔ含量应不小于０．０２０％。

５．１．４　合金结构钢的牌号为２０Ｍｎ２，其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ＧＢ／Ｔ３０７７的规定。

５．１．５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供应其他牌号的钢管。

５．１．６　当需方要求做成品分析时，应在合同中注明。成品钢管的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２

的规定。

５．２　制造方法

５．２．１　钢的冶炼方法

钢应采用电弧炉加炉外精炼或氧气转炉加炉外精炼方法冶炼。经供需双方协商，钢也可采用较高

要求的其他方法冶炼。需方指定某一种冶炼方法时，应在合同中注明。

５．２．２　管坯的制造方法

管坯应采用连铸或热轧（锻）方法制造，钢锭也可直接用做管坯。连铸圆管坯应符合ＹＢ／Ｔ４１４９的

规定，也可采用经相关各方认可的其他更高质量要求。热轧（锻）圆管坯应分别符合 ＹＢ／Ｔ５２２１和

ＹＢ／Ｔ５２２２的规定。

５．２．３　钢管的制造方法

钢管应采用热轧（扩）无缝方法制造。需方指定某一种制造方法时，应在合同中注明。

５．３　交货状态

钢管应以热轧（扩）状态或热处理状态交货。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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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力学性能

５．４．１　优质碳素结构钢、碳素结构钢、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交货状态钢管的纵向力学性能应符合表３

的规定；２０Ｍｎ２合金结构钢钢管试样毛坯按ＧＢ／Ｔ３０７７推荐热处理制度热处理后制成试样测出的纵向

力学性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５．４．２　表３中的冲击吸收能量为标准尺寸试样夏比Ｖ型缺口冲击吸收能量要求值。当采用小尺寸冲

击试样时，小尺寸试样的夏比Ｖ型缺口冲击吸收能量要求值应为标准尺寸试样冲击吸收能量要求值乘

以表４中的递减系数。冲击试样宽度应为１０ｍｍ、７．５ｍｍ或５ｍｍ中尽可能的较大尺寸；当无法截取

宽度为５ｍｍ的试样时，可不进行冲击试验。

５．４．３　根据需方要求，经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供应其他力学性能要求的钢管。

表３　钢管的力学性能

序号 牌号
质量

等级

抗拉强度

犚ｍ／ＭＰａ

下屈服强度ａ犚ｅＬ／ＭＰａ

壁厚／ｍｍ

≤１６ ＞１６～４０ ＞４０

断后

伸长率ｂ

犃／％

不小于

冲击试验

温度／℃

冲击吸收能

量犓犞２
ｃ／Ｊ

不小于

１ １０ — ≥３３５ ２０５ １９５ １８５ ２４ — —

２ ２０ — ≥４１０ ２４５ ２３５ ２２５ ２０ — —

３ ３５ — ≥５１０ ３０５ ２９５ ２８５ １７ — —

４ ４５ — ≥５９０ ３３５ ３２５ ３１５ １４ — —

５ Ｑ１９５ — ３１５～４３０ １９５ １８５ — ３３ — —

６ Ｑ２１５
Ａ

Ｂ
３３５～４５０ ２１５ ２０５ １９５ ３１

— —

＋２０ ２７

７ Ｑ２３５

Ａ

Ｂ

Ｃ

Ｄ

３７０～５００ ２３５ ２２５ ２１５ ２６

—

＋２０

０

－２０

—

２７

８ Ｑ３４５

Ａ

Ｂ

Ｃ

Ｄ

Ｅ

４７０～６３０ ３４５ ３３５ ３２５

２０

２１

—

＋２０

０

－２０

－４０

—

３４

９ Ｑ３９０

Ａ

Ｂ

Ｃ

Ｅ

４９０～６５０ ３９０ ３７０ ３５０ ２０

—

＋２０

０

－４０

—

３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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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序号 牌号
质量

等级

抗拉强度

犚ｍ／ＭＰａ

下屈服强度ａ犚ｅＬ／ＭＰａ

壁厚／ｍｍ

≤１６ ＞１６～４０ ＞４０

断后

伸长率ｂ

犃／％

不小于

冲击试验

温度／℃

冲击吸收能

量犓犞２
ｃ／Ｊ

不小于

１０ Ｑ４２０

Ａ

Ｂ

Ｃ

Ｄ

Ｅ

５２０～６８０ ４２０ ４００ ３８０ １９

—

＋２０

０

－２０

－４０

—

３４

１１ Ｑ４６０

Ｃ

Ｄ

Ｅ

５５０～７２０ ４６０ ４４０ ４２０ １７

０

－２０

－４０

３４

１２ ２０Ｍｎ２ — ≥７８５ ５９０ ５９０ ５９０ １０ ＋２０ ４７

　　
ａ 当屈服不明显时，可测量规定塑性延伸强度犚ｐ０．２代替犚ｅＬ。

ｂ 表中牌号Ｑ１９５、Ｑ２１５、Ｑ２３５、Ｑ３４５、Ｑ３９０、Ｑ４２０、Ｑ４６０的断后伸长率适用于壁厚不超过４０ｍｍ的钢管。若壁

厚超过４０ｍｍ，则断后伸长率应相应降低１％（绝对值）。

ｃ ２０Ｍｎ２的冲击吸收能量为犓犝２的数值。

表４　小尺寸试样冲击吸收能量递减系数

试样规格 试样尺寸（高度×宽度） 递减系数

标准尺寸 １０ｍｍ×１０ｍｍ １

小尺寸 １０ｍｍ×７．５ｍｍ ０．７５

小尺寸 １０ｍｍ×５ｍｍ ０．５

５．５　低倍检验

用连铸坯或钢锭直接轧制的钢管应做低倍检验，钢管横截面酸浸低倍试片上不应有目视可见的白

点、夹杂、皮下气泡、翻皮和分层。

５．６　非金属夹杂物

用连铸坯或钢锭直接轧制的钢管应做非金属夹杂物检验。钢管的非金属夹杂物按ＧＢ／Ｔ１０５６１—

２００５中的Ａ法评级，Ａ、Ｂ、Ｃ、Ｄ各类夹杂物（粗系和细系）级别均应不大于２．５级，Ａ、Ｂ、Ｃ、Ｄ各类夹杂

物的细系级别总数与粗系级别总数应各不大于６．５级；ＤＳ类夹杂物应不大于２．５级。

５．７　表面质量

钢管的内外表面不应有裂纹、折叠、结疤、轧折和离层。这些缺陷应完全清除，缺陷清除处的实际壁

厚应不小于壁厚所允许的最小值。不超过壁厚允许负偏差的其他局部缺欠允许存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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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检验和试验方法

６．１　钢管的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按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的规则进行。化学成分的仪器分析按 ＧＢ／Ｔ４３３６、

ＧＢ／Ｔ２０１２３、ＧＢ／Ｔ２０１２４、ＧＢ／Ｔ２０１２５ 的规定进行，湿法分析按 ＧＢ／Ｔ２２３．５、ＧＢ／Ｔ２２３．９、

ＧＢ／Ｔ２２３．１２、ＧＢ／Ｔ２２３．１４、ＧＢ／Ｔ２２３．１７、ＧＢ／Ｔ２２３．１９、ＧＢ／Ｔ２２３．２３、ＧＢ／Ｔ２２３．２６、ＧＢ／Ｔ２２３．３７、

ＧＢ／Ｔ２２３．４０、ＧＢ／Ｔ２２３．６２、ＧＢ／Ｔ２２３．６３、ＧＢ／Ｔ２２３．７２、ＧＢ／Ｔ２２３．８１、ＧＢ／Ｔ２２３．８６的规定进行，但

仲裁时应按湿法分析的规定进行。

６．２　钢管的尺寸和外形应采用符合精度要求的量具逐根测量。边长、边凹凸度和边垂直度的测量位置

应在距钢管两端至少为最大边长（且不小于５０ｍｍ）的位置；壁厚应在钢管角部圆弧外的平面位置

测量。

６．３　钢管的内外表面应在充分照明条件下逐根目视检查。

６．４　钢管检验项目的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钢管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方法、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

１ 化学成分 每炉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 见６．１

２ 拉伸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９７５ ＧＢ／Ｔ２２８．１

３ 冲击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一组３个试样 ＧＢ／Ｔ２９７５ ＧＢ／Ｔ２２９

４ 低倍 每炉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２６ ＧＢ／Ｔ２２６、ＧＢ／Ｔ１９７９

５ 非金属夹杂物 每炉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１０５６１—２００５ ＧＢ／Ｔ１０５６１—２００５

６ 尺寸和外形 逐根 — 见６．２

７ 表面质量 逐根 — 见６．３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查和验收

钢管的检查和验收由供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

７．２　组批规则

７．２．１　钢管应按批进行检查和验收。

７．２．２　每批应由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一规格和同一热处理制度或炉次（若适用）的钢管组成。每批

钢管的数量应不超过如下规定：

ａ）　周长不大于２４０ｍｍ：４００根；

ｂ） 周长大于２４０ｍｍ：２００根。

７．３　取样数量

钢管检验项目的取样数量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７．４　复验与判定规则

钢管的复验与判定规则应符合ＧＢ／Ｔ２１０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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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钢管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ＧＢ／Ｔ２１０２的规定。

９

犌犅／犜３４２０１—２０１７


		2025-01-30T15:12:53+0800




